
1 1 4 - 1 期 新 楊 平 社 區 大 學 校 務 發 展 暨 課 程 研 究 會 議 紀 錄 

主 席 唐 校 長 春 榮 司 儀 湯筱嵐 

時 間 
1 1 4 年 6 月 1 2 星 期 四 

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00 分 
地 點 楊明國中四樓會議室 

壹、 出席人數：12 人                                 紀錄：鄭婷文                  

貳、 主席致詞(略) 

參、 報告事項：新楊平社區大學 114-1 期校務發展現況(詳附件)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新楊平社區大學學習證書發給授予辦法草案」修訂討論

（提案人：課務組） 

決  議：因應桃園市通過桃園市社區大學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發給辦法，

將由社大校內修訂「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

發給要點」，目前修訂如附件一，將送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局

審查，未來課程在老師投遞時都要選擇對應的領域及學群，之後

將把課程公開於課務系統讓學員能夠自行選擇需求的學群課程。 

 

案由二：教育部評鑑委員建議免費課程比例過高之調整討論（提案人：課

務組） 

決  議：社大免費課程比例約占總開班 10%，並支出講師鐘點費，逐步加

重社大財務負擔，為改善現象，校本部楊明國中研擬增加授課

時數，協調課程開設 3小時，以利收支平衡。 

案由三：因應政府財政收支辦法之改變，社大的因應討論（提案人：企劃

組） 

決  議：因應教育部獎勵金縮減，社大穩定辦學需要爭取各部會經費支

持，也思考課程延長開課時數為 3小時，增加學分費收取，以

利收支平衡。 

案由四：明年社大成立滿 20 年，是否辦理相關慶祝活動討論（提案人：

企劃組） 

決  議：建議訂出目標，如推動 AI、利用公民新聞、podcast 宣傳，邀

約市長蒞臨帶入資源，結合社大 20 週年，辦理 20 年老師志工

學員表揚活動，於校本部楊明國中禮堂舉行，戶外操場可結合

辦理園遊會邀約攤位與動態表演，系列活動可結合社大特色規

劃繪畫、書法比賽、辦理展覽等，如有相關建議也歡迎委員提



出。 

陸、 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語(略) 

捌、散會（結束時間： 12 時 00 分） 

 

 

 

附件：114-1 期校務發展現況 

  

  

  



  

  

  

 



附件一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發給要點 

民國 114 年 6 月 12 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依據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之社區大學學習證書發給準則第四條及第七條第二項

規定及桃園市社區大學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發給辦法訂定本要點。 

第 2 條  

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第 3 條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學習證明：指本社區大學學員（以下簡稱學員）修畢相關課程並學習符合一定條件者，    

由本社區大學發給之學習成就證明文件。 

二、學習證書：指學員學習成就累積達一定程度，並取得學習證明者，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發給達一定學分之學習成就證明文件。 

第 4 條  

本社區大學開設之課程，應採學分制，每一學分至少修習十八小時，學員修畢課程通過者，

得向本社區大學申請學習證明。 

前項課程，得包括學員參與社區大學辦理之社團、工作坊、論壇、志工服務、專題式學習、

行動學習或其他多元學習活動。 

前二項課程學分、師資、學群及領域分類之規劃，應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備查通過。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課程時數及時數轉換學分，由本社區大學採計之。 

第 5 條  

本社區大學依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法規定，基於辦學自主原則及發展特色目標，訂定學習證

明及學習證書發給計畫，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備查通過後實施。 

第 6 條  

學習證明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本社區大學名稱。 

二、學員姓名、出生年月日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三、講師姓名、課程名稱、學分數及開課年度期別。 

四、學習證明字號及發給日期。 

第 7 條  

學員得於每期課程結束後三十日內，填具學習證明申請書，向本社區大學提出學習證明申請。 

第 8 條  

學習證書分為下列三類： 

一、學群證書：指學員修習展現特定能力或專業知識之性質相近組合課程，取得十六學分以



上之學習證明所發給之證書。 

二、領域證書：指學員修習展現特定能力或專業知識之領域課程，取得三十二學分以上之學

習證明所發給之證書。 

三、畢業證書：指學員修習不同類別課程，取得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之學習證明所發給之證書。 

前項學習證明，包括桃園市不同社區大學，或跨直轄市、縣（市）不同社區大學所發給之學

習證明。 

學員修習同一課程取得之學習證明，申請同類學習證書以一次為限。 

第 9 條  

學員得於每期課程結束後二週內，填具學習證書申請書並檢附學習證明等相關資料，向本社

區大學提出學習證書申請。 

前項學習證書申請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學員姓名、出生年月日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二、學習證書類別。 

三、取得學習證明之各課程名稱、學分數及開設課程之社區大學名稱。 

四、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事項。 

五、學習證書字號及發給日期。 

第 10 條  

本社區大學應於受理前條申請後三十日內，彙整學習證書申請人名冊及提供初審意見，函報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審查，自收受前項資料次日起三個月內將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審查通過

者，發給學習證書。 

第 11 條  

學習證書之審查基準如下： 

一、申請程序之完備性。 

二、學習證書申請書及學習證明等相關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 

三、本社區大學之初審意見。 

四、申請學習證書類別之合理性。 

前項第四款之合理性，應考量本社區大學辦學自主、發展特色及各類學習證書發給之精神辦

理。 

第 12 條  

學習證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開設課程之社區大學名稱。 

二、學員姓名、出生年月日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三、學習證書類別。 

四、修習學分總數。 

五、學習證書字號及發給日期。 

第 13 條  

申請學習證書經審查未通過者，由本社區大學轉知申請人，申請人得自收受書面通知之次日



起十四日內，填具複查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資料，由本校函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提出複查申

請，並以一次為限；逾期不予受理。 

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於受理前項複查申請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將複查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 14 條  

學習證書遺失、毀損或其他記載事項有變更者，得依第七條至第十條規定程序，申請補發或

換發，並由本社區大學檢具申請人相關資料，函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理之；申請換發者，

應檢附原學習證書申請。 

申請補發學習證書者，以一次為限。 

第 15 條  

申請人提供之資料有虛偽不實者，不予發給學習證書；已發給者，本校應予撤銷並通知其限

期繳回。 

第 16 條  

本要點於校務會議通過後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備查，審查通過後正式發布施行。 

  



桃園市新楊平社區大學課程學習證明申請書 

姓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或身

分證明文件號碼 
 

地址  

申請課程編號  申請課程名稱  

申請年度學期  

申請原因  

申請結果 □通過 
□不通過：出席時數未超過 2/3 

□不通過：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您就本單位保有您的

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請求停止蒐

集、請求停止處理、請求停止利用、請求刪除

等權利。 
立授權同意書人 
姓 名：＿＿＿＿＿＿＿＿(簽名蓋章) 

收件承辦人簽章/姓名 

 

填表說明 

一、申請資格：修畢後經講師認可及格，且出席率達 2/3 以上。 

 二、申請時間：於每期課程結束前後兩週內。 

新楊平社區大學  

通訊地址：楊梅區新農街 337 號/平鎮區和平路 190 號 

連絡電話：03-4755651/03-4587750 

E-mail：syp.shedu@gmail.com 
學習證書字號核定字號：(社大填寫) 

核定日期： 

 

  



社區大學課程學習證書申請書 

學員姓名  出生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連絡電話  
身分證字號或身分

證明文件號碼 
 

證書類型 □學群證書  □領域證書  □畢業證書 

取得學習證明資料 

課程

名稱 
 學分數  

開設課程社

區大學名稱 
______社區大學 

課程

名稱 
 學分數  

開設課程社

區大學名稱 
______社區大學 

課程

名稱 
 學分數  

開設課程社

區大學名稱 
______社區大學 

詳閱個資聲明書：社區大學學員申請學習證書

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立授權同意書人 
姓 名：＿＿＿＿＿＿＿＿(簽名蓋章) 

收件承辦人簽章/姓名 

 

  



個資聲明書 

社區大學學員申請學習證書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1、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社區大學學習證書發給準則」規定，基於受理社區大學學員

（以下簡稱學員）申請學習證書之需，為恪遵「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依個

資法第 8 條及第 9 條為以下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告知。 

2、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基於教育部、各縣（市）政府及各社區大學辦理學習證書相關行

政作業，如：跨縣市、跨社區大學確認學習證明及個人申請資料、寄發學習證書等資（通）

訊服務、資（通）訊與「教育部全國社區大學教育資訊網」、「各縣（市）政府社區大學教育

資訊網」、數位發展部「MyData 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系統等資料庫管理、統計及研究分

析、學術研究，及中央、各地方政府或社區大學辦理與學習證書有關之研習、人才培訓、人

力運用或經學員同意之目的。 

3、個人資料之類別：蒐集之學員個人資料包含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

號碼、出生年月日、性別、籍別、連絡電話、電子郵件信箱、身分證明文件影本、通訊地址

之相關證明文件等。 

4、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以上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為利用期間。 

5、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臺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或經學員授權處理、

利用之地區。 

6、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受理申請之各縣（市）各社區大學及其地方政府，教育部、數位

發展部（承辦「MyData 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國立清華大學（承辦「教育部全國社區大

學教育資訊網」）。 

7、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受理申請之縣（市）社區大學及其地方政府，將以寄送書面、電

子郵件、簡訊、電話及其他必要方式完成申請及作業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或基於學習證

書申請公信的必要揭露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方式。 

8、學員得依個資法第 3 條規定，以書面方式向受理申請之縣（市）各社區大學及其地方政

府、國立清華大學、教育部、數位發展部行使以下權利：（1）查詢或請求閱覽（2）請求製

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5）請求刪除。 

9、學員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或不同意本告知事項，將導致無法進行學習證

書之申請、送達以及結果通知等相關權益。 

10、上述事項說明已取得學員之同意聲明。 

 


